
三亚市海棠区项目推进服务中心责任清单

目    录

一、部门职责登记表
二、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登记表（无）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　　（一）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配合区政府征地工作履责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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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职责登记表

	序号
	主要职责
	具体工作事项
	备注

	1
	受海棠区人民政府委托承担本区非经营性重点项目的协调、服务和督查推进工作
	协调、服务和督查重点项目推进
	

	
	
	跟踪项目征拆情况并上报
	

	
	
	统计汇总重点项目征拆数据
	

	2
	协调本区范围内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配合区政府做好征地工作
	协调各村居开展征地前告知、确认、听证等程序。
	

	
	
	协调各村居对征收土地的权属、地类、面积、和青苗、房屋等附着物开展清点调查、丈量、核实和登记工作。
	

	
	
	协调各村居张贴土地公告
	

	
	
	协调各村居张贴《国家建设征地拆迁补偿统计表》等需要公示的材料。
	

	
	
	协调各村居做好对被征地村民的政策解读及思想工作。
	

	
	
	协调各村居出具征收土地权属确认意见等手续。
	

	3
	负责本区范围内拟征土地的征地方面

相关具体事务工作
	起草下达征地通知代拟稿
	

	
	
	起草印发征收决定公告代拟稿
	

	
	
	审核征地材料、征地红线图备案
	

	
	
	征地数据套价制表、签名确认
	

	
	
	征地资金申请和拨付
	

	
	
	征地档案管理
	

	
	
	组织召开征地工作专题会
	

	
	
	已征土地清表红线图备案
	

	
	
	核实并答复应急指挥系统12345投诉件、信访件
	

	4
	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及上级部门交办的工作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与相关部门的职责边界登记表（无）

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
　　（一）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配合区政府征地工作履责情况

我中心负责对征地项目涉及的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配合区政府征地工作履责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为切实做好监管工作，特制定以下制度：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本区范围内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。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（一）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配合区政府征地工作履责情况。

（二）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对已征收土地补偿款的拨付情况。

（三）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对已征收土地地上房屋及附着物的清表情况。

（四）各村（居）委会、村（居）小组对已征收土地的监管情况，无复耕、复种、复建行为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监督检查可以采取文件告知、抽查、现场督办的方式进行，或者以上几种方式结合进行。
四、监督检查措施

（1）抽查各村（居）委会两委成员配合区政府开展项目征地工作情况。
（2）解决征地存在问题。
（3）调查被征地村民对村居委会配合区政府征地满意情况。
五、监督检查程序

以文件告知、定期进行现场督办或不定期抽查工作开展情况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。
（二）向检查对象反馈检查情况。

（三）监督检查对象落实需整改的事项。

六、监督检查处理

　　　对检查发现征地不作为、乱作为、违法违纪等情况按程序上报至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置。

四、公共服务事项登记表（无）

 

